	附件1                                人力资源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综合情况

	
	
	
	
	
	
	
	
	
	
	
	表　　号：人社统LM1号
	

	
	
	
	
	
	
	
	
	
	
	
	制表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08]99号

	
	
	
	
	
	
	
	
	
	
	
	有效期至：2010年11月
	

	填表单位名称：
	
	
	
	
	
	2008年度
	
	　
	　
	　
	　
	单位：家、人、万元、个

	　
	序号
	服务机构数
	
	　
	总资产
	　
	设立
固定
招聘
场所
	建立
人力
资源
服务
网站
	全年
营业
总收
入
	全年
经营
利润
	全年
经营
税收

	
	
	
	从业人员人数
	大专及
以下
	本科
学历
	硕士及以上
	取得
职业
资格
人数
	
	注册资本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总计
	1
	　
	　
	　
	　
	　
	　
	　
	　
	　
	　
	　
	　
	　

	国有性质的机构
	2
	　
	　
	　
	　
	　
	　
	　
	　
	　
	　
	　
	　
	　

	私营性质的机构
	3
	　
	　
	　
	　
	　
	　
	　
	　
	　
	　
	　
	　
	　

	港、澳、台及外资性质的机构
	4
	　
	　
	　
	　
	　
	　
	　
	　
	　
	　
	　
	　
	　

	   其中：中外合资性质的机构
	5
	　
	　
	　
	　
	　
	　
	　
	　
	　
	　
	　
	　
	　

	         中外合作性质的机构
	6
	　
	　
	　
	　
	　
	　
	　
	　
	　
	　
	　
	　
	　

	  补充材料：港、澳独资性质的机构     家，设人才服务网站   个。

	  单位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主要指标解释：
1.国有性质的机构：指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地方各级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人才（职业）服务机构设立的公司性质的机构。
2.私营性质的机构：指根据人力资源市场的相关规定，设立的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
3.港、澳、台及外资性质的机构：指按照常外资进入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的有关规定，成立的各类有外资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4.服务机构数：截止上一个统计年度注册登记的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总数。
5.从业人员数：指填报机构年底在册工作人员总人数。
6.大专及以下：指从业人员中学历为大专以及下的人员的数量。
7.本科学历：指从业人员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人员数量。
8.硕士生及以上：指从业人员中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数量。
9.取得职业资格人数：指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的有关规定，取得相关职业资格的从业人员数量。
10.总资产：指人力资源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的总资产。
11.注册资金：指统计年度末，人力资源中介机构的注册资本金。
12.设立固定招聘场所：指人力资源市场中介服务机构设立的从事招聘等服务的固定交流场所。
13.建立人力资源服务网站：指人力资源市场中介机构建立的从事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的相关网站数量。
14.全年营业总收入：指机构从事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经营收入之和（此项收入包括劳务（人才）派遣服务代收代付的业务收入）。
15.全年经营利润：指机构从事各项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经营收入之和（此项收入不包括劳务（人才）派遣服务代收代付业务收入）。
16.全年经营税收：指统计年度全年的纳税数额。


